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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部委文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发改电［２０１４］３１７号　　　　　二一四年十月十七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物价局，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

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决定降低成品油价格。现

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成品油生产经营企业供军队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家储备用汽、柴油（标准品，下同）供

应价格每吨分别降低３００元和２９０元，调整后的汽、柴油供应价格分别为每吨７９００和６８１５元。其

他成品油价格相应调整。调整后的成品油标准品价格见附件１。

二、供交通、民航等专项用户汽、柴油最高供应价格等额调整。调整后的汽、柴油标准品最高

供应价格每吨分别为 ８３００元和７２１５元。其中，供渔业、林业、农垦用汽、柴油供应价格暂按供军

队用油价格执行。

三、各地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和批发价格等额调整。调整后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

油最高零售价格水平见附件２。

四、其它相关价格政策按《石油价格管理办法（试行）》规定执行。

五、液化气最高出厂价格按照与供军队等部门用９０号汽油供应价格保持０．８９：１的比价关系

确定，供需双方可在不超过最高出厂价格的前提下协商确定具体价格。

六、调价执行时间为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７日２４时。

七、相关价格联动及补贴政策按现行规定执行。

八、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公司要组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并督促所属

企业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自觉维护市场价格秩序。

九、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切实维护成品油市

场的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并配合有关部门采

取应对措施。

附件：１．成品油供应价格调整表

　　 ２．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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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成品油供应价格调整表

单位：元／吨

品种 调整前供应价格 调整后供应价格

供军队等部门用９０号汽油（Ⅳ）（标准品） ８２００ ７９００

供军队等部门用０号柴油 （标准品） ７１０５ ６８１５

供军队用灯用煤油 ７１４０ ６８５０

供军队用海军燃料油 ５１２０ ４９１０

航空汽油（标准品） ９６９０ ９３４０

附件２

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单位：元／吨

汽油（标准品） 柴油（标准品）

一、实行一省一价的地区

北京市 ８８６０ ８１３５

天津市 ８６５５ ７５７０

河北省 ８６５５ ７５７０

山西省 ８７２５ ７６２５

辽宁省 ８６５５ ７５７０

吉林省 ８６５５ ７５７０

黑龙江省 ８６５５ ７５７０

上海市 ８８４０ ８１０５

江苏省 ８７１０ ７６１０

浙江省 ８７１０ ７６２５

２



安徽省 ８７０５ ７６２０

福建省 ８７３０ ７６３５

江西省 ８７１０ ７６３０

山东省 ８６６５ ７５８０

湖北省 ８６８０ ７５９５

湖南省 ８７２０ ７６５５

河南省 ８６７５ ７５９０

海南省 ８８００ ８０７５

重庆市 ８８７０ ７７８０

广东省 ８７３５ ８０１０

广西自治区 ８８００ ７７０５

宁夏自治区 ８６６０ ７５７０

甘肃省 ８６４０ ７５９０

新疆自治区 ８４３５ ７４６５

二、暂不实行一省一价的地区

呼和浩特市 ８６７０ ７５８５

成都市 ８８７５ ７８０５

贵阳市 ８８３５ ７７３０

昆明市 ８８６５ ７７６０

西安市 ８６４０ ７５８０

西宁市 ８６２０ ７６１５

注：１、汽油第四、第五阶段标准品分别为９０号和８９号汽油；柴油第四、第五阶段标准品均为０号柴油。
　 ２、北京市、上海市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车用汽、柴油国家（地方）第五阶段质量标准的价格；广东省、海南省
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车用汽、柴油国家（地方）第四阶段质量标准的价格；其它省（区、市）或中心城市汽油价格

为符合车用汽油国家第四阶段质量标准的价格，柴油价格为符合车用柴油国家第三阶段质量标准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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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文件※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民政厅

关于清理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８６６号　　　　　二一四年十月八日

省级有关部门，各市（州）发展改革委、民政局：

按照《中共中央 国务院转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

济工作的建议＞的通知》（中发〔２０１４〕７号）要求，推进政府简政放权和职能转变，充分发挥市场配

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行为，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和行业的健康发展，经研

究，决定开展全省行业协会商会的收费清理规范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部门、各地要高度重视这次清理规范工作，加强协调配合，精心组织实

施，把清理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工作，作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健全市场

价格体系的重要内容抓好，务求取得实效。要对每一项目、每个环节认真进行清理登记，于１０月

３１日前按时完成清理工作，并按附件要求报送清理结果，不得瞒报、漏报、迟报。

二、明确清理范围。行业协会商会收费清理规范的主要范围是各部门所管理的行业协会商会

收取的会费及评估、咨询、鉴定等中介服务和经营服务性收费的收费项目、标准、政策依据及建议

等。

三、落实相关责任。各市（州）发展改革委牵头负责本地各部门、安排指导所属县（市、区）及

扩权县（市、区）行业协会商会的收费清理规范工作，并汇总报送《行业协会商会收费清理汇总表》

（含电子文档）。省级有关部门负责本部门分管行业协会商会的收费清理工作，报送《行业协会商

会收费清理汇总表》（含电子文档）并附上各行业协会填报的《行业协会商会基本情况登记表》。

经本次清理登记后的行业协会商会收费情况，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进行审核规范，进一步完

善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管理政策，编制收费目录清单，适当时候向社会公布。未列入清单的收费项

目一律视为取消项目，不得收取费用。联系电话：

鲁雪莉　０２８－８６７０２１５７，８６７０２１６９（传真）

陈　欣　０２８－８４４２３０１５，８４４２３０１４（传真）

电子邮箱：８４４７３１００＠ｑｑ．ｃｏｍ

附件：１．行业协会商会收费清理汇总表

　　 ２．行业协会商会基本情况登记表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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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转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

信息化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于运用价格手段

促进水泥行业产业结构调整有关事项的通知》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８６８号　　　　　二一四年十月十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委、质量技术监督局，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现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于运用价格手段

促进水泥行业产业结构调整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８８０号）转发你们，结合四川实际

情况，提出如下贯彻措施，请一并按照执行。

一、省经济和信息化委会同省发展改革委按照国家规定对全省水泥行业进行了甄别。经甄

别，全省应执行差别电价的淘汰类水泥熟料生产线（企业）共１１户（详见附件１），其用电价格在现

行销售电价基础上每千瓦时加价０．４０元，其中威远县越溪水泥有限公司转供电量除外。

二、对执行差别电价的淘汰类水泥熟料生产线（企业）实行动态管理。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生

产工艺符合国家规定，经甄别后，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发文取消执行差别电价。

三、各级质监部门要加强水泥生产线生产许可证管理，凡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水泥生产线，

一律不予以换（发）生产许可证。

四、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水泥熟料生产线（企业）用电差别电价政策落

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加快淘汰水泥落后产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附件１：四川省执行差别电价政策的淘汰类水泥熟料生产线（企业）名单

附件２：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质检总局关于运用价格手段促进水泥行业产业结

构调整有关事项的通知

附件１：

四川省执行差别电价政策的淘汰类

水泥熟料生产线（企业）名单

单位：元／吨

序号 市州 区县 企业名称 产品种类 设备型号

１ 绵阳市 江油市
江油市匡山水泥制造有
限公司

３２．５Ｒ、４２．５Ｒ硅酸盐水
泥

Φ３×１０ｍ机立窑一台、Φ２．２
×７．５、Φ２．２×９．５ｍ磨机各
一台

２ 德阳市 旌阳区
德阳市旌阳区千佛水泥
厂

硅酸盐水泥
Ф２．６×１０米机立窑 １座、
Ф２．２×７．５米水泥磨１台

７



３ 德阳市 旌阳区
德阳市孝泉宝塔磷肥有
限公司

普通硅酸盐水泥３２．５ Ф２．８×１３米机立窑 １座、
Φ２．２×７ｍ磨机２台

４ 德阳市 旌阳区
四川德阳水泥制造有限
公司

３２．５Ｒ普通硅酸盐水泥 Ф２．８×１１米机立窑 １座、
Ф２．４×１１米水泥磨１台

５ 德阳市 旌阳区
四川德阳佳丰化工有限
公司

３２．５、３２．５Ｒ、４２．５及４２．
５Ｒ普通硅酸盐水泥

Ф３．２×１０．５米机立窑１座、
Ф３．８×１１．５米机立窑１座、
Ф２．４×１３米、Ф２．２×１１米、
Ф２．２×７米、Ф２．４×８．５米
球磨机各１台

６ 内江市 威远县
威远县越溪水泥有限公
司

水泥

机立窑：Ф３．２×１２ｍ×１
生料磨机：Ф１．８３×７ｍ×１
生料立磨：ＨＲＭ１３００×１
水泥磨机：Ф２．４×１１ｍ×１

７ 内江市 威远县
威远县共华水泥有限责
任公司

通用硅酸盐水泥 ４２．５Ｒ、
道路硅酸盐水泥

机立窑Ф３．６×１２ｍ１座、Ф２．
２×７．５ｍ球磨机 ２台、Ф２．４
×９ｍ球磨机 ２台

８ 达州市 万源市
四川省磊鑫实业有限公
司

Ｐ．Ｃ３２．５／４２．５

Φ３×１１米机立窑生产线 １
条、Φ３．２×１１米机立窑生产
线２条、Φ２．２×７米粉磨机
组２套

９ 雅安市 天全县
四川省皓宇水泥有限责
任公司

Ｐ．Ｏ４２．５Ｒ、Ｐ．Ｏ４２．５、Ｐ．
Ｃ３２．５Ｒ、Ｐ．Ｃ３２．５ Φ３．２×５０ｍ干法旋窑

１０ 甘孜州 巴塘县 巴塘县佛光建材有限司 Ｐ．Ｃ３２．５、Ｐ．Ｃ３２．５Ｒ ф３．４×１２米机立窑生产线１
条

１１ 凉山州 喜德县
凉山喜德达歌建材有限
责任公司

硅酸盐水泥４２．５、３２．５Ｒ、
３２．５

Φ２．８×１１米机立窑生产线１
条

附件２：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质检总局关于

运用价格手段促进水泥行业产业结构调整有关事项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８８０号　　　　　二一四年五月五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经信委（工信委、工信厅）、物价局、质检局，国家电网公司、南方

电网公司、内蒙古电力公司：

为落实《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国发［２０１３］４１号）有关要求，促进水泥

行业技术进步，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改善环境，决定运用价格手段加快淘汰水泥落后产能，促

进产业结构调整。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８



一、对淘汰类水泥熟料企业生产用电实行更加严格的差别电价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指导

目录（２０１１年本）（修正）》明确淘汰的利用水泥立窑、干法中空窑（生产高铝水泥、硫铝酸盐水泥

等特种水泥除外）、立波尔窑、湿法窑生产熟料的企业，其用电价格在现行目录销售电价基础上每

千瓦时加价０．４元。

各地可以结合实际情况进一步加大差别电价实施力度，在上述规定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实施范

围和提高加价标准。

二、对其他水泥企业生产用电实行基于能耗标准的阶梯电价政策。结合《水泥单位产品能源

消耗限额》（ＧＢ１６７８０－２０１２），对其他水泥熟料及粉磨企业实施基于可比熟料（水泥）综合电耗水

平的阶梯电价政策。具体办法另文下达。

三、完善差别电价执行程序。省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要明确淘汰类水泥熟料生产线（企业）

差别电价甄别认定执行程序，省级发展改革部门、价格主管部门、工业主管部门和电网企业要根据

职责分工，密切协作，共同做好差别电价政策实施工作，确保政策执行到位。

（一）各省（区、市）淘汰类水泥熟料生产线（企业）名单，由企业所在地省级工业主管部门会同

发展改革部门在２０１４年６月底前，严格按照国家产业政策、环保标准等规定逐个进行甄别，并向

社会公布，同时函告省级价格主管部门。

（二）省级价格主管部门根据省级工业主管部门和发展改革部门甄别提出的淘汰类水泥熟料

生产线（企业）名单，及时明确其应执行的差别电价标准，并向社会公布，同时将有关情况报国家

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

（三）省级电网企业根据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公布的企业名单和电价标准，按照抄见的水泥企

业用电量收取加价电费，并及时将收费情况报省级发展改革部门、工业主管部门、价格主管部门备

案。

四、严格生产许可证管理和行政执法。各级质检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水泥生产线生产许可证管

理。充分发挥生产许可证制度对淘汰落后产能的作用，凡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水泥生产线，一

律不予以换（发）生产许可证。

五、严格管理和规范使用加价电费资金。因实施差别电价政策而增加的加价电费，１０％留电

网企业用于弥补执行差别电价增加的成本，９０％归地方政府使用，主要用于支持水泥行业节能技

术改造、淘汰落后和转型升级。具体办法由省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制定。

六、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省级价格主管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水泥熟料生产线（企业）

用电差别电价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督促电网企业及时足额上缴加价电费资金。省级工业主

管部门要将辖区内淘汰类水泥熟料生产线（企业）在官方网站上向社会公布，并动态更新，接受社

会监督。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将组织力量不定期对水泥熟料生产线（企业）执行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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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电价政策情况进行核查和抽查，必要时进行交叉检查。各级质检部门要加大执法监管力度，严

厉打击无证生产违法行为。

上述规定自２０１４年７月１日起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电动汽车用电价格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８７９号　　　　　二一四年十月十五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公司：

现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电动汽车用电价格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１６６８

号）转发你们，结合四川实际情况，提出如下贯彻措施，请一并遵照执行。

一、我省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用电执行国家发展改革委规定的电价政策。其中，经营性集中

式充换电设施的认定，由各市、州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具体负责。

二、２０２０年前，对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充换电服务费标准上限授权

各市、州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遵循“有倾斜、有优惠”的原则，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并调整，确保电

动汽车使用成本显著低于燃油（或低于燃气）汽车使用成本，发挥价格杠杆在促进电动汽车推广

应用中的积极作用。充换电服务费标准上限制定和调整事项应报省发展改革委备案。

三、电网企业要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电价政策，同时做好电动汽车充换电配套电网建设改造

工作，确保电动汽车用电价格政策落实到位、取得实效。

四、本通知自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日起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降低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８８６号　　　　　二一四年十月十七日

中石油四川省销售公司，中石化四川销售公司，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各市（州）发展改

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接《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减低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发改电〔２０１４〕３１７号）（见附件３），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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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１）。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２。合同未约定配送部分的费用按《四川省物价局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川价电发〔２０１０〕

２７号）中相关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７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改电〔２０１４〕３１７号文件精神执行。

七、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油市场稳

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配合有关

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１．四川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２．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表（合同约定配送部分）

　　 ３．《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发改电〔２０１４〕３１７号）（详见本

期“部委文件”）

附件１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国ＩＶ）

品名

最高零售价格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升

９０＃汽油（国ＩＶ） ８８７５ ６．５７ ９０２５ ６．６８ ９１７５ ６．７９

９３＃汽油（国ＩＶ） ９４０８ ７．０１ ９５５８ ７．１２ ９７０８ ７．２３

９７＃汽油（国ＩＶ） ９９４０ ７．５５ １００９０ ７．６７ １０２４０ ７．７８

９８＃汽油（国ＩＶ） １０８２８ ８．４３ １０９７８ ８．５４ １１１２８ ８．６６

０＃柴油（国ＩＩＩ） ７８０５ ６．６４ ７９５５ ６．７６ ８１０５ ６．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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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

柴油（国Ⅳ） ８１７５ ６．９５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７４９３ ６．３７ ７６４３ ６．５０ ７７９３ ６．６３

＋５＃柴油（国ＩＩＩ） ７６４９ ６．５０ ７７９９ ６．６３ ７９４９ ６．７６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８２７３ ７．０４ ８４２３ ７．１６ ８５７３ ７．２９

－１０
!

柴油（国Ⅳ） ８６６６ ７．３７

附件２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表

（合同约定配送部分）

单位：元／吨

品　名
最高批发价格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９０＃汽油（国ＩＶ） ８５７５ ８７２５ ８８７５

９３＃汽油（国ＩＶ） ９１０８ ９２５８ ９４０８

９７＃汽油（国ＩＶ） ９６４０ ９７９０ ９９４０

９８＃汽油（国ＩＶ） １０５２８ １０６７８ １０８２８

０＃柴油（国ＩＩＩ） ７５０５ ７６５５ ７８０５

０
!

柴油（国Ⅳ） ７８７５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７１９３ ７３４３ ７４９３

＋５＃柴油（国ＩＩＩ） ７３４９ ７４９９ ７６４９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７９７３ ８１２３ ８２７３

－１０
!

柴油（国Ⅳ） ８３６６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调整道路旅客运输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８９０号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日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于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７日降低了国内成品油价格（发改电〔２０１４〕３１７号）。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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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道路旅客运价改革方案》（川价发〔２００５〕２０９号）关于“燃油价格以２００５年８月３１日为基

数，燃油价格上下浮动每超过１０％（含１０％），运价相应上下浮动０．００５元／人·千米”的规定，根

据现行燃油价格水平，经测算，决定对我省道路客运运价在现行规定运价基础上下浮０．００５元／人

·千米（农村道路客运除外）。

为提高工作效率，简化办文程序，今后道路旅客运输价格随燃油价格浮动而调整的通知将通

过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门户网站（ｗｗｗ．ｓｃｄｒｃ．ｇｏｖ．ｃｎ）公布执行，不再印发纸质文件。请交通运

输厅道路运输管理局和各地按规定的管理权限，在各次成品油价格调整时，注意道路旅客运输价

格随燃油价格浮动的调整动态，并及时登录网站下载通知，抓紧测算票价，对外公布执行。

特此通知。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成都中医药大学与美国缅因大学

中外合作办学学生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９０８号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成都中医药大学：

你校《关于延续中外合作办学收费标准的请示》（校字〔２０１４〕１１５号）收悉。

经教育部（教外司综〔２０１１〕９９６号）同意，你校与美国缅因大学（马恰斯）合作举办“康复技

术、心里咨询”专业专科教育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民办教育收费管

理暂行办法》的规定，本着不以赢利为目的的原则，及两校合作办学协议和试行情况。经研究，现

对该中外合作办学收费标准批复如下：

一、中外合作“康复技术、心里咨询”专业专科教育项目学生学费２２０００元／年·生。

二、上述收费为最高限价，除代收代支费用外，严禁学校再以其它名目向学生加收其他费用。

三、学校应在招生简章中如实介绍该项目有关教学和收费的情况，并与学生签订协议，明确双

方的权利和义务。

四、你校该项目班收费应在学校财务账户内设立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专项，实行独立核算。

五、学校应按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规范办学，依法管理，以促进中外合作办学的有序发展。

六、本批复自２０１４年秋季学期起执行，有效期五年。

此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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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调整我省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９０９号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局（物价局），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中石化

西南油气分公司：

按照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的总体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关于调整非居民用存量

天然气价格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１８３５号），现转发你们。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本次调整非居

民用天然气价格的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经省政府同意，提出我省贯彻意见，请一并遵照执行。

一、中石油、中石化供我省的非居民用天然气（含ＣＮＧ气源），按每立方米２．４４元的最高综合

门站价执行。年用增量气８亿立方米及以上的大用户所用增量气，执行国家规定的我省增量气最

高门站价格标准。供需双方可以在最高门站价格内，协商确定具体价格，不得突破最高门站价标

准。

二、存量气和增量气中居民生活用气、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用气、养老福利机构用气、城市

（镇）社区居民委员会服务设施用气等执行的居民用气价格均不作调整，仍按现行居民生活用气

作价办法及价格执行。如有新增用气城市，其居民生活用气门站价格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规定的我

省存量气最高门站价格每立方米２．３３元执行。

三、存量气中化肥生产用气门站价格暂不作调整，仍按我委《关于我省实行天然气综合价格的

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１４２１号）有关规定，执行全省统一化肥生产用气最高门站价格，其价格

标准为每立方米１．３４元，供需双方可以在最高门站价格内，协商确定具体价格，不得突破最高价

格标准。

四、全省ＣＮＧ销售价格降低为每立方米３．８元。按照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全面清

理涉及煤炭原油天然气收费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２０１４〕７４号）有关要求，从２０１４年１１月

１日起停止征收天然气价格专项调节金。

五、上述最高综合门站价格中包含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中石化西南油气分公司管输费

每立方米０．１７元，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配气管理费每立方米０．１１元。

六、非居民用天然气（不含ＣＮＧ气源）门站价格及有关规定从２０１４年９月１日起执行。２０１４

年９月１日前所用气量应严格按照我委《关于调整我省天然气价格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３〕

７４６号）的规定据实结算。ＣＮＧ气源价格及销售价格从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日起执行。明年我委将核

定本次价格调整的执行情况，并由中石油、中石化两公司分别对用户进行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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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地非居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和对ＣＮＧ销售企业供气的转供价格，由各级地方政府价格

主管部门按照管理权限，结合当地实际，统筹平衡，综合安排。如销售价格调整只是对门站价格调

整因素的单一疏导（含输差和税费），可不进行成本监审；若需对销售价格作综合安排，应按国家

发展改革委规定，加强成本监审，从紧核定。

各地要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国发〔２００９〕４１号）、《国务院关于加快发

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２０１３〕３５号）、《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发〔２０１３〕４０号）等文件要求，认真落实宾馆饭店用气与一般工业企业用气同价、养老机构用气

按居民生活类执行、非公立医疗机构用气与公立医疗机构同价等政策。

八、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中石化西南油气分公司，要做好天然气生产和供应工作，严格

执行天然气价格政策。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密切跟踪，确保调价方案平稳实

施；要加强天然气价格监督检查，做好舆论宣传和引导工作，建立完善应急措施，妥善处理有关问

题。请各地将贯彻落实情况及时报告我委。

附件：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非居民用存量天然气价格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１８３５号）

（详见２０１４年第九期“部委文件”）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长河水电站上网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４〕１０１２号　　　　　二一四年十月十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凉山州雷波县长河电站，装机容量１．８万千瓦，我委曾于２０１０年９月审批上网电价。该电站

由于前期设计存在缺陷，地质情况与原工程设计发生较大变化，导致电站建设进度严重滞后。现

经国网凉山供电公司证明，长河电站于２０１３年８月３日进入商业运行。根据我省现行电价政策，

重新核定该电站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０．３０８元，从电站进入商业运行之日起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金平水电站上网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４〕１０１３号　　　　　二一四年十月十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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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大唐集团公司控股企业四川金康电力发展有限公司建设的金平水电站，位于甘孜州康

定县境内，系金汤河规划调整报告“一库四级”开发方案中龙头水库电站，总装机８．１万千瓦，具有

季调节能力。

金平电站即将并入四川电网运行。根据我省现行电价政策，同意金平电站投产后暂按临时结

算上网电价每千瓦时０．３０８元，从进入商业运行之日起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多气源供气的城镇管道燃气经营企业

销售结构有关问题的函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４〕１０１７号　　　　　二一四年十月十日

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中石化西南油气分公司，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

展改革（物价）局：

随着我省天然气生产进一步扩大，天然气管网建设逐步加快，城镇管道天然气供应主体逐步

由原来单气源供应转变为多气源供应。日前，部分市州向我委反映多气源供气的城镇管道燃气经

营企业天然气销售结构确定问题，为促进天然气供应市场公平公正，现将有关政策及要求明确如

下：

对于由中石油、中石化两公司以及其他天然气经营公司共同供气的城镇管道燃气经营企业，

如都江堰市集能燃气有限公司、龙泉驿区成都龙星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等，不分主供气源、补充气

源，各供气方均应按城镇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年度实际销售气量结构比例与其进行价格结算。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度暂按已经我委核定的２０１２年销售气量结构比例进行价格结算。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宜宾琦丰农林生物质电厂上网电价及接网工程补助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４〕１０２４号　　　　　二一四年十月十三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宜宾琦丰绿色能源有限公司在江安县阳春工业园区建设的生物质发电厂，采用秸秆、林业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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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物等农林生物质资源为燃料，装机０．２５万千瓦，同步建设了２公里接网工程，将于近期并入四

川电网运行。根据国家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电价政策，核定宜宾琦丰农林生物质电厂上网电价为

每千瓦时０．７５元，同时实行每千瓦时０．０１元接网工程补助，从电厂发电上网之日起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瓦古脚等水电站上网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４〕１０３２号　　　　　二一四年十月十五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凉山州甘洛县新建瓦古脚水电站（装机２．４８万千瓦）、阿呷水电站（装机２．１万千瓦），阿坝

州理县新建梭罗沟二级水电站（装机２．１万千瓦）。以上电站将于近期并入四川电网运行。根据

我省现行电价政策，核定以上电站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０．３０８元，从电站进入商业运行之日起执

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成都蓉信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取得资质重新认定的通知

川发改价检函〔２０１４〕１０２９号　　　　　二一四年十月十五日

成都蓉信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４１２号）、《价格

评估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２００５年第３２号令）、《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

于做好价格评估机构资质和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证书有效期届满重新认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

知》（发改办价格〔２００９〕６０７号）等文件的规定，经审查，你公司符合丙级价格评估机构资质重新认

定条件，现按规定予以资质重新认定。

此次重新认定有效期三年。有效期满后若要继续从事该类价格评估业务，请于有效期满前

３０日，按规定到资质认定机关重新办理认定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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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文件※

成都市发改委　成都市卫生局　成都市人社局

关于成都市县级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价格

补偿中护理费项目的补充通知

成发改收费〔２０１４〕８４５号　　　　　二一四年十月十日

各区（市）县发改局（经发局）、物价局、卫生局、人社局：

根据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卫生厅、省人社厅、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印发四川省县级公

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经费补偿办法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３〕９３７号）要求，结合我市第二批取

消药品加成县级公立医院中传染病医院、精神病医院收取特殊疾病护理费和精神病护理费（均不

再另收其他级别护理费）的实际情况，现就我市县级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价格补偿办法中关于

护理费项目的有关规定补充通知如下：

特殊疾病和精神病的Ⅰ、Ⅱ、Ⅲ级护理费，按其等级标准分别上调９元。调整后的价格标准详

见附件。特殊疾病护理和精神病护理费上调部分，纳入医保统筹基金支付范围。

参与成都市县级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试点的传染病医院、精神病医院、综合医院的传染科

（室）和精神病专科均按照本补充通知进行相应调整。

本通知从发文之日起执行。

附件：县级公立试点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后护理费的补充项目标准

附件

县级公立试点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后护理费的补充项目标准

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除外
内容

计价
单位

价格标准

三甲
医院

三乙
医院

二甲
医院

二乙
医院

说明

１２０１００００６ 特殊疾病护理

指气性坏疽、破伤
风、艾滋病等特殊传
染病的护理；含严格
消毒隔离及等级护
理内容，不含重症监
护

不再另收
其他级别
护理费

１２０１００００６－１ Ⅰ级护理 日 ３４ ３４ ２９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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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１００００６－２ Ⅱ级护理 日 ２９ ２９ ２７ ２７

１２０１００００６－３ Ⅲ级护理 日 ２７ ２７ ２５ ２５

１２０１００００９ 精神病护理 不含重症监护
不再另收
其他级别
护理费

１２０１００００９－１ Ⅰ级护理 日 ３４ ３４ ２９ ２９

１２０１００００９－２ Ⅱ级护理 日 ２９ ２９ ２７ ２７

１２０１００００９－３ Ⅲ级护理 日 ２７ ２７ ２５ ２５

成都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取消部分服务收费项目及放开部分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

成发改收费〔２０１４〕８４９号　　　　　二一四年十月十日

市级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减轻社会负担以及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经研究决定，取消部

分服务收费项目、放开部分目前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服务收费标准。现将有关问题通知

如下：

一、取消成都图书馆收取的电子阅览收费、咨询费（一般咨询），成都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

育服务中心收取的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分登记及周期验证认定收费，成都市会计学会收取的

会计财簿收费，成都市城市建设档案馆收取的查阅照片档案收费等９项收费（详见附件１）。

收费项目取消后，收费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再收取。

二、放开成都图书馆收取的电子文献打印费、扫描费，成都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服务中心

收取的委托代理考试、测评服务费，成都市住房置业担保有限公司收取的住房置业担保费，成都市

诚信物业管理招投标服务中心收取的物业管理招投标服务费等１２项收费标准（详见附件２）。

放开收费标准后，成都图书馆收取的电子文献打印费、扫描费按照成本收取；其余收费标准由

收费单位依据服务成本、服务质量和市场供求状况自主制定，或与委托方协商确定。收费单位应

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公示收费项目、收费标准。

三、成都图书馆提供其他有关服务严格按照文化部、财政部《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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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文财务发〔２０１１〕５号）执行。

四、本通知自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０日起执行，附件所列文件同时废止。

附件：１．成都市取消部分服务收费项目表

　　 ２．成都市放开部分服务收费标准表

附件１

成都市取消部分服务收费项目表

单位：元／吨

序号 收费项目 文件依据 收费单位

１ 电子阅览收费 成价函〔２００４〕７１号 成都图书馆

２ 咨询费（一般咨询） 成价函〔２００４〕４３号 成都图书馆

３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分登记及周期验
证认定收费

成价函〔２００２〕２７９号 成都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服
务中心

４ 会计财簿收费 成价函〔２００４〕４１号 成都市会计学会

５ 查阅照片档案收费

６ 查阅光盘收费

７ 查阅录像收费

８ 出具房地产等证明性文件、图纸（个人）收费

９ 出具房地产等证明性文件、图纸（单位）收费

成价函〔２００４〕６９号 成都市城市建设档案馆

附件２

成都市放开部分服务收费项目表
单位：元／吨

序号 收费项目 文件依据 收费单位

１ 电子文献打印费（黑白、Ａ４） 成价函〔２００４〕７１号 成都图书馆

２ 扫描费（黑白、Ａ４） 成价函〔２００４〕７１号 成都图书馆

３ 委托代理考试、测评服务费 成价函〔２００４〕４４号 成都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服
务中心

４ 住房置业担保收费 成价函〔２００１〕１４７号 成都市住房置业担保有限公司

５ 物业管理招投标服务费 成价函〔２００６〕２１号 成都市诚信物业管理招投标服务
中心

６ 代办标准、标识登记备案服务费 成价函〔２００５〕３７号 成都市标准化研究院

７ 市场综合服务费 成价函〔２００４〕８７号 成都市市场开发服务中心

８ 市场服务费 成价函〔２００３〕２３９号 红牌楼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９ 荷花池市场第六交易区摊位费 成价发〔１９９７〕５１３号 成都嘉润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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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卫生洗涤服务收费 成价函〔２００３〕１９９号 成都市卫生医学科技开发服务中
心

１１ Ｅ－ｅｙｅ卫星定位汽车防盗通讯调度管理系
统车载终端机用户服务费

成价函〔２００３〕５５号 成都星卫科贸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 招聘会入场收费 成价函〔２００１〕１０８号 成都宇辉职业介绍所

成都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调整我市主城区车用压缩天然气加工用气销售价格的通知

成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８８８号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成都市主城区各燃气公司：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非居民用存量天然气价格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１８３５

号）和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调整我省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

９０９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经研究，现将我市主城区城市燃气公司车用压缩天然气加工用气销

售价格调整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车用压缩天然气加工用气销售价格由２．５９元／立方米调整为２．６７元／立方米。

二、根据省上规定，从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日起，全省车用压缩天然气终端销售价格统一由４．００

元／立方米调整为３．８０元／立方米，并停止征收天然气价格专项调节金。

三、我市主城区调整后的车用压缩天然气加工用气销售价格，以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日零时起的

实际用气量开始执行。

四、主城区各城市燃气公司要加强调价后对用户的宣传解释工作，把握好宣传定位和舆论导

向，同时做好明码标价和明码收费工作。

绵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调整车用压缩天然气（ＣＮＧ）销售价格的通知

绵市发改环资〔２０１４〕５３０号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绵阳市中心城市各ＣＮＧ销售企业：

１２



按照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我省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９０９

号）精神，从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日零时起，绵阳市中心城市车用压缩天然气（ＣＮＧ）销售价格从４元／

立方米调整为３．８０元／立方米，同时停止征收天然气价格专项调节金。

ＣＮＧ销售价格调整后，要严格执行规定价格，在加气站显著位置明码标价；同时加强内部经营

管理，挖潜降耗，努力提高服务质量，确保供气安全。

《四川价格信息》价格法规政策公布专辑　　　　　　　　　　　　　　　网　内　赠　阅

四川价格信息交流网网址：ｓｃｊｃ．ｓｃｐｉ．ｇｏｖ．ｃｎ密码：６８００５６０　（该密码将作不定期调整，届时请各

网络成员留意本资料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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